
持股比例占前十名之股東，其相互間為關係人或配偶、二等親以內之親屬關係之資料 

115年 3月 22日 

姓名(註 1) 

本人持有股份 

配偶、 

未成年子女

持有股份 

利用他人 

名義合計 

持有股份 

前十大股東相互間具有關係人或為

配偶、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者，其

名稱或姓名及關係。 

（註 3） 備

註 

股    數 
持股 

比率 

股

數 

持

股

比

率 

股

數 

持

股 

比

率 

名稱(或姓名) 關係 

堡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

代表人：鄭斯聰 

290,379,682 18.05% - - - - 源通投資股份有限

公司 

董事長為同

一人 

- 

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

(股)公司  

代表人：陳瑞隆 

172,615,175 10.73% - - - - 財團法人沈春池文

教基金會 

法人董事代

表為其董事 

- 

林文揚 31,398,721 1.95% - - - - 無 無 - 

源通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

代表人：鄭斯聰 

16,376,476 1.01 - - - - 堡新投資股份有限

公司 

董事長為同

一人 

- 

佳峻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

代表人：林家宏 

16,318,240 1.01% - - - - 和築投資有限公司 董事長為同

一人 

- 

和築投資有限公司 

代表人：林家宏 

16,273,570 1.01% - - - - 佳峻投資股份有限

公司 

董事長為同

一人 

- 

大通託管先進星光先進 

總合國際股票指數 

13,618,468 0.84% - - - - 無 無 - 

財團法人沈春池文教基金

會 

13,436,675 0.83% - - - - 中國石油化學工業

開發(股)公司 

其董事為法

人董事代表 

- 

摩根託管梵加德新興市 

場股票指數基金專戶 

13,166,662 0.81% - - - - 無 無 - 

天京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

代表人：鄭李秋微 

12,792,267 0.79% - - - - 無 無 - 

註 1：應將前十名股東全部列示，屬法人股東者應將法人股東名稱及代表人姓名分別列示。 

註 2：持股比例之計算係指分別以自己名義、配偶、未成年子女或利用他人名義計算持股比率。 

註 3：將前揭所列示之股東包括法人及自然人，應揭露彼此間之關係。 


